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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裂傳文或原始要終：

論《左傳》「分年」與杜預「張本」說

 蔡　瑩　瑩 *

提　　要

《左傳》中的「無經之傳」，以及經傳間不對應的情形，歷來招致正反議

論，也延伸出關於註解術語、《左傳》文本編纂、杜預「分傳附經」等種種議

論。本文由此切入，探討兩組相關議題：

第一、杜預《集解》針對無經之傳，提出「先經始事」之說，並有相關術

語如「張本」、「為……傳」，其使用原則為何，詮釋經傳關係的效力何在？

本文統整、分析「張本」、「為……傳」等註解用語共二百餘則，指出：杜預

對於「無經之傳」或《左傳》中跨年度敘事相聯屬段落的註解，大致上有固定

的用語規範，多數呼應其「先經始事」的主張，也呈現出杜預對經傳關係的清

楚認識；此外也提出少數特例加以討論。

第二、清代學者如翁方綱、俞樾批評「張本」之說，認為其源於杜預「分

傳附經」時編次失當，遂倡恢復「《左傳》古本分年」，其說又是否允當？在

全面省察杜《注》相關用語的基礎上，本文一方面指出翁、俞對杜預的批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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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偏概全之嫌；另方面透過考察杜預之前可能已存在的「分傳附經」現象，以

及提出翁、俞主張「分年」的事例雖多數有據，但仍有少數未必成立的情形，

杜《注》「張本」等語，與《左傳》經後世編纂或附經未必相關。

關鍵詞：《左傳》、杜預、翁方綱、俞樾、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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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ments or Foretelling: On the 
“Misplaced Anecdotes” in the Zuozhuan 

and the “Notation of Antecedents” in 
the Commentary of Du Yu

 Tsai, Ying-Ying*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debated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Zuozhuan and the Chunqiu 
Annals is that some anecdotes in the former do not have corresponding accounts 
in the latter, leading some to argue that the Zuozhuan was not initially meant as a 
commentary on the Chunqiu classic. Scholars who are concerned with this issue, 
such as Du Yu, Weng Fanggang, and Yu Yue, have proposed various terminologies 
and theories to address this discrepancy.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se theories by focusing on two main aspects. Firstly, 
Du Yu introduced two terms, "Zhangben" and "Wei (sth.) zhuan," to explain the 
Zuozhuan anecdotes that are not present in the Chunqiu Annals. This article examines 
more than 200 accounts. It concludes that the term "Zhangben" primarily refers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ifferent anecdotes within the Zuozhuan narrative. In 
contrast, the term "Wei (sth.) zhuan" indicates that the commentaries were intended 
as a foretelling for the later Chunqiu records. These terminologies demonstrate Du's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nqiu Annals and Zuozhuan.

Secondly, Qing scholars Weng Fanggang and Yu Yue theorized that the ancient 
copy of the Zuozhuan was not yet combined with the Chunqiu Annals and that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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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the first scholar to separate the Zuozhuan and attach it to the Chunqiu records. 
They believed that the Zuozhuan anecdotes without Chunqiu counterparts were 
merely misplaced fragments and that Du's terminologies were used to cover up these 
mistakes.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e above theory by examining Du's commentary 
and the manuscript of Zuozhuan stored in the Kanazawa-bunko Library.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Du was likely not the first one to attach the Zuozhuan anecdotes 
to the Chunqiu, and that Weng’s and Yu's theories overlook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u's terms "Zhangben" and "Wei (sth.) zhuan," leading to invalid conclusions.

Keywords: Zuozhuan, Du Yu, Weng Fanggang, Yu Yue, “notation of antece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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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左傳》「分年」與杜預「張本」說 *

蔡　瑩　瑩

一、前　言

《左氏》是否為《春秋》之傳，歷來不乏爭議，此為學界所共知；而在諸

多爭議中，具關鍵性的特色或焦點，即《左傳》內容有與《春秋》參差不一者：

「無經之傳」正是最醒目的「參差」之一。本文由此切入，以下依次敘述環繞

著「經傳」關係的問題與討論：

（一）《左傳》「先經始事」的兩種閱讀與提問

「無經之傳」有寬嚴不同的定義，趙生群、1 趙伯雄、2 張高評 3 等學者，

• 5 •

✽本文為筆者 111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從古書到寫本：近代中西學術交流視野下的《左

傳》學與歷史編纂學」之部分成果，感謝研究助理吳幸芸、林怡蓉同學協助蒐輯資料、查

核原文。初稿曾宣讀於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揚州大學文學院合辦「第二屆海峽兩岸《左傳》

學高端論壇」，2022年 11月 18-19日，承蒙與會師長提點討論，對筆者多有啟發。修訂稿

復蒙《臺大中文學報》兩位不具名審查委員惠賜卓見，使本文得以補苴訂謬，謹此致謝。
1   趙生群：《春秋左傳新注》（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其下冊〈導論〉

統計《左傳》依經作傳者約 1300 條以上，無經之傳則約有 550 條，頁 1130。
2  趙伯雄：《春秋經傳講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四講〈《左傳》中

的無經之傳〉討論了四種「無經之傳」的情形，頁 61-73。
3   張高評：《左傳導讀》（臺北：五南出版社，2019 年），第五章第二節「駁《左氏》

不傳《春秋》說」詳盡考察歷來質疑《左氏》非傳《春秋》者，分為八說而一一辯

駁，頁 160-186。其中一端即為「經闕傳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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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已有廣泛考察。以嚴格標準來說，同一年中，不直接對應經文之傳，即「無經

之傳」。對此，歷代學者討論其究竟有無詮經之效，其意義與價值又該如何理解？

早在杜預（222-285）《春秋經傳集解・序》就提出「先經」、「後經」等說法：

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

而發。……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

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

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4 

「究其所窮」一段，孔《疏》謂「此說無經有傳之意」，準確掌握杜預之意：

《左傳》以史解經，而「事」既具歷時性之發展，便往往前後牽連，遂有無法

一一對應經文之處。換言之，杜預認為「無經之傳」是敘史時合理發生的現象，

讀者面對傳文「先經」、「後經」、「錯經」等參差不應處，當於閱讀時「原

始要終」，自行聯繫前後事件，體味其廣記備言、文緩旨遠的敘事之美。

進一步言，為了讓讀者能「尋其枝葉」，杜預乃以「張本」、「起本」、

「為某年傳」、「終某年事」等語，提示某些乍看不直接對應經文之傳，實與

他處事件有所繫聯，唯待讀者尋之究之、自求自趨。洵如張素卿〈杜預「張本」

說述論〉指出：

為突破《左傳》敘事依經編年的限制，甚至說明「無經之傳」與後續傳

文的關聯，杜《注》以「張本」指示其間的脈絡。這有助於掌握事件的

後續發展，對於後世改編《左傳》，變「編年」為「紀事本末」，有一

定的啟發。5 

就史事「本末」加以考察，歸納前因後果與發展走向，並以「張本」提示。這

種閱讀方式進而衍生出《左傳紀事本末》、《左傳事緯》等著作，也廣為學界

• 6 •

4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疏：《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據嘉

慶 20 年江西南昌府學《十三經注疏》本影印）。本文凡引用《春秋》《左傳》杜《注》

孔《疏》等文字均據此本，為免繁瑣，以下謹於引文後註明卷數與頁碼，讀者察之。
5  張素卿：〈杜預「張本」說述論〉，《古文獻研究集刊》第 6 輯（2012 年 8 月），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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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受。由此看來，「無經之傳」及其引申出的杜預「先經始事」、「張本」

之說，非但不是《左傳》之不足，反而是其特色與優點。

然而，杜預「先經後經」、「張本」、「起本」諸說，仍有學者不能認同。

翁方綱（1733-1818）《春秋分年繫傳表》即批評杜預（引文之引號、括號、

底線為筆者所加，下同）：

客問方綱曰：子於杜氏分年系傳之文，舊系於前者，必移於後，獨不思

杜氏原有注曰「此為後傳張本」耶？

方綱應之曰：正為杜氏知其為後傳張本而不知其即是後傳之文也。知其

即為後傳之文，而無所庸其張本之云矣。亦有必系於前一年者，則注云

「為後傳張本」宜也。今以本應連在後者而隔之使居前，乃增多一「張

本」之語，可乎？且同一前後連文之傳而隔為二文，乃斤斤於前云「為

後傳張本」，又於後傳云「此以終前傳也」，是何其好為紛紛也！獨不

顧經文之在何年乎？學者讀是經，但以經為歸耳，豈以杜為歸乎？ 6 

翁氏批評杜預將「本應連在後」的傳文分隔「使居前」，指責「張本」並非體

察傳文敘事脈絡的詮解，反而指向杜預擅自改變《左傳》原有的文本聯屬樣態。

劉仲華曾指出，清代學者不滿杜《注》者甚多，但單獨針對杜預「張本」一點

加以批評，翁方綱可說最為專門。7 此後俞樾（1821-1907）、楊向奎（1910-

2000）、楊伯峻（1909-1992）等學者也陸續提出相似論點，一時蔚為風潮（詳

下）。此一論述指向了對《左傳》文本編聯的另一種看待方式，也牽涉到學界

普遍認為杜預乃「分傳附經／分年系傳」第一人的學術史認識。

綜合上述兩種看待《春秋》「經傳關係」與杜預「張本／先經始事」的不

同觀點，本文提出兩組考察議題：

第一、杜預的「張本」、「起本」、「為……傳」等註解語，有何區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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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翁方綱：《春秋分年系傳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民國十三年博古齋

影印本），頁 14-15a。
7   劉仲華：《漢宋之間：翁方綱學術思想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10 年），

頁 2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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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規範，其詮釋《春秋》經傳關係是否有效？上述用語又是否完全等同於杜

預所謂的「先經以始事」？

第二、傳文與經文的「不對應」，究竟是《左傳》體察史事本末而著意經

營的敘事技巧，或者根本源於「杜預分傳附經」的文本割裂錯誤？所謂的「分

傳附經／分年」又與「張本」等術語有何關係？

上述兩個問題，實際上牽涉到不同的層次：第一個問題為杜預《左傳》詮

釋術語的使用原則與有效性問題，屬於對「註解」術語與使用的考察；第二個

問題涉及《春秋》經傳從個別單行到合併的「文本編纂」的考察，以及學者對

杜《注》批評是否適切的問題。二者綜合起來，又涉及《左傳》如何進行歷史

編纂與再敘述，而在「書史」與「解經」之間，有否齟齬？能否會通？上文初

步提出杜預、孔穎達、翁方綱的論述用以點題，相關研究則當然不止於此，以

下即依次略述相關論點與前賢研究成果。限於篇幅與論題，本文僅討論與「先

經始事」一說相關的「張本」、「起本」、「為……傳」等語，至於「後經終

義」的相關用語，則暫置不論，謹俟來者。

（二）研究回顧

翁方綱對杜預「張本」的批評已見上述，而實際上更知名的是俞樾《左傳

古本分年考》，其思路與翁氏類似：

凡作傳之例，每年必冠以年，每月必冠以月，此紀事之定例也。然事必

有其緣起，不能一例冠以年月。如（案：隱公七年）「陳及鄭平，十二

月，陳五父如鄭涖盟」。五父如鄭雖在十二月，而其事不始於十二月，

故於「十二月」之前，先書「陳及鄭平」也。……如此之類，學者皆以

為當然，未嘗謂每篇必當從其月起，而某月之前不容著一字也。夫年之

與月亦等耳，乃月之上不礙有文，而年之前不容有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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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俞樾：《《左傳》古本分年考》，《曲園雜纂》卷十四，頁 1，收入《春在堂全書》

（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第三冊，頁 115。此說又見氏著：《群經平議》，

卷 26，頁 28-29，收入《春在堂全書》，第一冊，頁 42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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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又曰：

凡《左氏》之傳，本非年各為篇，以上諸條，皆牽連為文，初無間隔。

至後人合傳於經，乃始有經文間隔其中，而又編次失當，每年必以年建

首，年以前所有文字一一割歸上年之末，於是文義多不可通。9 

俞樾指出，《左傳》既以事解經，則敘述／解釋經文事件的「緣起」時，這些

內容不必定繫於經文所記日月之後。而若經文「月日」之前，容有傳文鋪陳前

因，則循此例，每「年」經文之前，亦不礙「經前有傳」。俞樾遂指責杜預分

傳附經，拘泥於「每年必以年建首」的想法，將原本可能置於每年開頭的「經

前之傳」，錯誤地「一一割歸上年之末」。

翁方綱、俞樾應未見過彼此著作，但均注意到《左傳》文本分隔的現象。

有關這些「牽連為文，初無間隔」的內容，翁方綱舉出23例，俞樾則提出33例，

互有參差。筆者去其重複，統整為 35 例為附表一。

其次，翁、俞氏所批評者，實僅有傳文所敘「前後年相接」的事例，並未

廣泛普查杜《注》所有「張本」、「起本」術語；傳文不相接但仍有跨年度敘

事呼應的案例，也不在二氏考慮中。相對的，現代學者則詳盡省察了杜預對相

關術語的使用方式與情境。以張素卿〈杜預「張本」說述論〉與方韜《杜預《春

秋經傳集解》研究》所論最詳。綜合二者研究，杜預「張本」說特點有三：

1. 杜預言「張本」處，多屬「無經之傳」，不過有少數例外。如張素卿

指出僖二年杜注稱「張本」三見，其中有二例就是有經之傳。文十年「假

道」呼應宣十四年「楚伐宋」亦然。10 

2.「張本」與「為某年傳」兩種用語，使用情境不同，方韜指出：「張本」大多

闡明的是《傳》文前後的因果關係，涉及經傳間因果者較少。……「為……傳」

更多著眼於經傳間的因果關係，與杜預所謂「先經以始事」的作用更為貼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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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俞樾：《《左傳》古本分年考》，頁 6-7。
10  張素卿：〈杜預「張本」說述論〉，頁 60-61。
11  方韜：《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

頁 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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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述術語之使用，在杜預的年代可能未獲共識。如張素卿舉證襄十年

齊高厚事，服虔稱「為……起本」，杜注則稱「為……傳」。12 

上述第 2 點本文深表贊同，第 1 和第 3 點則下文會稍作補充。

關於「張本」與「為……傳」兩種用語之別，在最著名的「經前之傳」――

隱元年「惠公元妃孟子……」一段下，杜《注》：

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也。（《左傳正義》，卷 2，頁 4）

孔《疏》曰：

……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為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

事也。凡稱「傳」者，皆是為經。唯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注云「為

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張本也。（《左

傳正義》，卷 2，頁 5）

張素卿據此將「先經始事」又細分兩類：

第一類，傳文原本合併相連，後人以傳附經，致使相連的傳文被經文隔

斷，分散在前後兩年，對此，杜氏多以「為……傳」的形式作注。

第二類，傳文原本不相連，相隔或一年，或數年，或達數十年不等，杜

氏多以「為……張本」的形式作注。13 

然張文又指出「杜《注》對上述兩種注語形式未必嚴格區分」，故其結論仍

維持前述：「張本」揭示傳文間的敘事呼應，「為……傳」則闡發經與傳的

因果。

謹案：張文揭出「相連／不相連」二類，確實值得注意，但它們並不各自

對應「為……傳」和「張本」兩術語，孔《疏》也並沒有這兩種分類。此二分

類不能成立，從數字可見端倪，杜《注》稱「張本／起本」與「為……傳」的

總數與註解分佈情形，可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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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張素卿：〈杜預「張本」說述論〉，頁 60-61。
13  同前註，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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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注用語 第一類：傳文原相連，後分

散在前、後年首尾

第二類：傳文本不相連，隔

年遙相呼應

總數

為……傳 20 126 146

張本／起本 6 84(69) 90

第一類（表第二欄）即原本「合併相連」但「被經文隔斷」的案例（詳細個案

統計見附表一），其中杜預稱「張本／起本」者 6（17%），「為……傳」者

20（57%），還有 9 則無註解（26%）故未列於表中，確實稱「為……傳」較多。

不過，普查杜《注》此二類用語總數（表中第四欄），「為……傳」有 146 條，

「張本／起本」有 90 條，稱「為……傳」本即多於「張本／起本」。其次、

第二類（表中第三欄）是不屬「前後兩年」接次，但內容仍跨年呼應者，這類

例子可概略用總數減去第一類，亦即「張本／起本」有（90-6）84 則，「為……

傳」有 124 則，顯然稱「為……傳」仍較多，並未如張氏所說以「張本」較多。

另外還需注意的是，第二類「張本」的例子中，還有約 15 則例子，乃在同一

年傳文中前後相應，即「為下某事張本」的敘述， 14 若再扣除沒有隔年的例子，

「張本／起本」僅有 69 則。換言之，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中，「為……傳」的

註解語，數量都高過「張本」，故其用語選擇的關鍵，仍取決於杜預對「經／

傳關係」的考量。

實際上，孔《疏》明白指出：「凡稱『傳』者，皆是為經」，正掌握杜《注》

稱「為……傳」，乃言本年之傳是預為後年之「經」而作，亦即方韜所謂「著

眼於經傳間的因果關係」，是標準的「先經始事」。接著孔《疏》提出「唯文

五年霍伯、臼季等卒」，乃以「唯」字點出「特例」，因為文五 - 六年兩段相

關敘事，皆是「無經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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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昭七年孟僖子事，《左傳》記「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

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杜《注》謂「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事在

當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二段傳

文互相呼應，但亦懸隔數月。《左傳正義》，卷 44，頁 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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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五年《傳》：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杜注：為六年蒐於夷傳。（《左傳正義》，卷 19 上，頁 3）

文六年《傳》：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卷 19 上，頁 5）

杜注言「為六年蒐於夷傳」，語譯則為：五年傳文為六年「蒐於夷」作傳。乍

看之下，會令人誤以為「蒐於夷」是經文。但實際上，此二年事均無經文。此

處無疑是杜預用語不確，孔《疏》舉出此一特例，眼光獨到，問題在於對此強

作解釋，指二年敘事「文次相接」，所以不好說「張本」。然而，普查這些傳

文「前、後年相接」而後年屬「無經之傳」的例子（見附表一第三欄標註【無

經】項）計有 10 則，這表示兩年敘事的前後呼應，只可能是傳與傳的關係，

而杜《注》的用語表現有：1. 不特別註解 4 則，2. 言「張本」5 則。僅有文五 -

六年一條是「為……傳」，顯屬特例。15 所以我們應檢討孔《疏》，責其強為

杜《注》用語失誤開脫；而不必用其開脫之語，另立一分類。鄙意認為，對於

杜《注》相關術語，仍須緊扣「經傳」關係進行定義與認識，下文〈二〉將舉

出更具體的例證與特例進行討論。

最後，近代《左傳》學者頗多贊同翁、俞之說。楊向奎〈論《左傳》之性

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有「《左傳》古本說」一節：

終漢之世，《經》、《傳》別行，至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始「分

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而因之乃有一事隔為兩年者，致使辭意不接，

形式乖忤。若《經》與《傳》別行，則前後相接，此弊可免。然分《傳》

解《經》者，如能打破每年冠年、每月冠月之例，而以事為主，年月之

上不礙有字，離碎之弊亦可免。余前曾作此工作，即以不同年月事實相

接之文字抄出，以求《左傳》古本之面目，後見俞樾《左傳古本分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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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而若是後年之事有經文（25 則），則前年的「傳」才有可能是為後年的「經」而發，

這些例子中，杜預於前年傳文言「為……傳」佔絕大多數（20則），少數4則未註解，

僅定三 - 四年一條言「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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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與余之工作，不謀而合。16 

楊樹達（1885-1956）《讀左傳》亦贊同翁、俞說，如莊八年傳末與九年傳首：

八年：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左傳正義》，卷 8，頁 17）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卷 8，頁 19）

二文顯然事件相續，楊樹達指出：

二傳當在九年為一傳。凡記今事而追溯其始事，則云「初」；記「初」

而無今事，獨為一傳，非事理也。此依年分傳者妄分耳。杜於首條云「為

殺無知傳也」，知杜所據本已誤分，而杜已不知其當為一傳矣。17 

其說「初」義相當中肯，楊樹達認為杜《注》此處言「為殺無知傳也」，表示

「杜所據本已誤分」。亦即杜預之前，《左傳》的文本已被初步分隔，這是《春

秋》經傳合併過程的重要線索。不過，在莊公十一、十二年的例子，楊氏又有

不同說法：

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宋公靳之曰：「始吾敬

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左傳正義》，卷 9，頁 3）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卷 9，頁 5）

楊樹達言：

二傳當在十二年合為一傳，杜取傳附經誤析。18 

案：十二年傳文雖為「秋」季，但本年春夏事均無傳，故位置亦屬於一年之開

頭。莊公十一、十二年敘事前後相連的現象，與上莊八年、九年相同，但楊氏

此處卻說杜預「取傳附經誤析」。則我們要問，這種敘事前後分隔的現象，究

竟是杜預「所據本已誤分」，還是杜預自己「誤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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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楊向奎：〈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收入氏著：《繹史齋學術

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200。
17  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讀左傳》，頁 33。案：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說「初」字亦持相同說法：

「凡記今事而追溯其始事，則云『初』；記『初』而無今事，獨為一傳，無此事理。」

頁 177。
18  楊樹達：《讀左傳》，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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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在翁、俞所舉條目的相關註解中，也往往加註曰「為

後人割裂」、「當與下年為一傳」、「當與下年連讀」等語。如上舉莊公十一

年事例下，楊伯峻注曰：

此與下年傳「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本為一傳，後人誤析，割裂在

此。……杜注云：「為宋萬弒君傳」，則割裂不始於杜。19 

顯然，楊伯峻對楊樹達之說有所修正，將此例又歸入「杜所據本已誤分」的範

圍。但面對類似的例子，究竟是杜預或其他「後人」誤分／割裂傳文，不論是

楊樹達或楊伯峻，都沒有提出更多的判斷根據。如楊伯峻註解或言「割裂」、

或言「當連讀」，此二用詞的嚴重程度似有不同，但也未說明判斷標準。

另外，楊樹達與楊伯峻均在翁、俞之外，又找出若干類似事例，如莊廿、

廿一年《傳》：

廿年：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遍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

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

人之願也。」（《左傳正義》，卷 9，頁 19）

廿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

門入……。（卷 9，頁 20）

楊伯峻於廿年註解指出：

此《傳》文與下年《傳》文貫穿一氣，知本緊接，後人因欲《經》《傳》

按年相配，故今為下年《經》文隔開。由此足知原本《左傳》不載經文

而單行。20 

楊樹達與楊伯峻另外找出的例證約有十則，為附表一＊號項目。這些論述，皆

點出有關《左傳》編纂、附經的重要線索，不過似乎討論者不多。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學者對杜《注》的用語已有初步研究，但還有若干特

例尚待詳細論析；而翁方綱、俞樾對杜預的批評，乃至恢復《左傳》尚未「割

1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89-190。
20  同前註，頁 215。



割裂傳文或原始要終：論《左傳》「分年」與杜預「張本」說 15

• 15 •

裂」的努力，近世以來頗受學者擁戴、效法，然而其論是否確鑿，近代學者的

嘗試又是否成立，也值得討論。本文〈二〉、〈三〉節將先分別說明杜《注》

「為……傳」、「張本」的使用原則，並討論某些特例，以此回應前述第一個

議題，並就前人研究加以補充或釐清。〈四〉則在此基礎上回顧翁方綱、俞樾

乃至當代《左傳》學者所提出的「左傳古本分年」相關事例之得失，以及重新

思考其對杜《注》的批評。

二、杜預「為……傳」註解用語分析

前文提及，杜預「為……傳」與「張本」兩類註解術語，關係到其所認識

的經傳詮釋體系。實際上，在杜《注》文字細節中，已可見出一定的規律。以

下分為二小節討論之。又，由於相關事例都涉及前、後兩個年份以上的經傳內

容，為論述方便，本文將時間較前、並有杜預「為……傳／張本」等註解語的

事件稱為「前年事件」；時間較後，被前年事件所呼應、解釋的事件稱為「後

年事件」。

（一）杜《注》「為……傳」用語之原則

本文統計杜《注》「為……傳」共 146 則，見附表二。從中歸納三項使用

原則：第一、從杜《注》用詞可見，在解說傳文乃「為某年某事傳」時，對「後

年事件」的稱述，經常直接對應後年「經文」用詞。如下列數例：

1.僖 12―13年

（前年事件）僖十二年《傳》（無經）：春，諸侯城衞楚丘之郛，懼狄

難也。

杜《注》：為明年「春，狄侵衞」傳。

（後年事件）僖十三年《經》（無傳）：春，狄侵衞。（《左傳正義》，

卷 13，頁 19、20）

2.文 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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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四年《經》：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傳》：冬，成風薨。

杜《注》：為明年「王使來含賵」傳。（卷 18，頁 19、21）

文五年《經》（無傳）：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

我小君成風。（卷 19 上，頁 1-2）

3.宣 12―14 

宣十二年《經》：宋師伐陳。衞人救陳。《傳》：宋為盟故，伐陳。衞

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杜《注》：為十四年「衞殺孔達」傳。（卷 23，頁 1-5）

宣十四年《經》：春，衞殺其大夫孔達。《傳》：春，孔達縊而死，衞

人以說于晉而免。（卷 24，頁 2）

4.宣 15―成 8年

宣十五年《傳》（無經）：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

「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杜《注》：為成八年「晉殺趙同」傳。（卷 24，頁 12-13）

成八年《經》：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

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

同、趙括。（卷 26，頁 18）

5.成九年（同一年）

成九年《傳》（無經）：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杜《注》：為「晉人執鄭伯」傳。

成九年《經》：晉人執鄭伯。《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

也，執諸銅鞮。（卷 26，頁 24）

6.襄 12―15年

襄十二年《傳》（無經）：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齊

侯許婚。王使陰里結之。

杜《注》：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卷 31，頁 24）

襄十五年《經》：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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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不行，非禮也。（卷 32，頁 22）

7.襄 21―25、26年

襄廿一年《經》: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于商任。《傳》：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

「二君者必不免……。」

杜《注》：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衞弒剽」傳。（卷

24，頁 19）

二十五年《經》：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傳文長，略）（卷

36，頁 1）

二十六年《經》：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弒其君剽。（傳文長，略）（卷

37，頁 1）

以上可見杜預「為……傳」描述事件的用語，往往即是經文。例 1 的後年事件

只有經而無傳，最為明顯。而當經、傳用語不同時，更可看出杜《注》用語盡

量與經文一致，如例 3 宣十二年《傳》敘衛人救陳，杜《注》言「為十四年衛

殺孔達傳」，對應宣十四年經書「衛殺其大夫孔達」，而傳文則記「孔達縊而

死」。例 4 宣十五年《傳》記趙同獻俘不敬，杜《注》言「為成八年晉殺趙同

傳」，對照成八年經書「晉殺」而傳為「晉討」。例 6 襄十二年記周齊通婚，

杜《注》言「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對照十五年的迎親之人，經書其名「劉

夏」，傳則記職稱曰「官師」。例 7 襄廿一年杜《注》一次言及兩個弒君事件，

所謂「齊弒光」、「衛弒剽」者，對國君稱名，對應廿五、廿六年經文皆直書

其名，而傳之敘事，則並未逕呼齊、衛國君之名。

第二、由上諸例亦可見，前年事件與後年事件的相隔年數，各有不等：確

實有前、後年相接次（例 2），但也有懸隔數年者，更有同一年之事（例 5），

以及一事對應不同年份（例 7）。更可證筆者在前文〈一〉討論所指出，杜《注》

稱「為……傳」者，非僅針對分隔「前後相接兩年」的案例。

第三、承上，由於《左傳》內容也經常重述經文，故綜觀杜《注》「為……

傳」用語，也有不少同時符合經傳用語的例子。但必須強調的是，在這 14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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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稱「為……傳」之內容單獨呼應傳文而與經文描述不符者，數量極少，

不超過三例。略舉一例如下：

隱七年《左傳》：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蒞盟。壬申，及鄭伯

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蒞盟，

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杜《注》：為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左傳正

義》，卷 4，頁 6）

隱七年乃「無經之傳」，杜《注》稱其預告桓五年「陳亂」、六年「蔡人殺陳

佗」事。後者是很標準「先經始事」，因為桓六年「蔡人殺陳佗」，正是一條

「無傳之經」。但前者「陳亂」二字則非經文：

桓五年《經》：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

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左傳

正義》，卷 6，頁 8）

桓六年《經》（無傳）：蔡人殺陳佗。（卷 6，頁 16）

《春秋》書「陳侯鮑卒」而非「陳亂」。《左傳》先言經文記載了兩個陳侯卒

日，乃因「再赴」之故；進而解釋赴告重複，實因「陳亂」、「國人分散」所致。

顯然隱七年杜《注》「陳亂」二字，與桓五年的傳文較為切合。通觀此事始末，

若說隱七年的「無經之傳」，正呼應桓六年的「無傳之經」，那麼其中不可少

的環節，仍要包含桓五年「陳侯鮑卒」，才能完整呈現陳侯卒、國內動亂，乃

至公子佗死而亂平的一系列事件。至於杜注言「陳亂」不言「陳侯鮑卒」，一

方面或許為了結合隱七年「亦知陳之將亂也」的探下預敘，一方面也可能是通

觀事件始末與「再赴」緣由，認為「陳亂」一語能較明白地串連起隱七至桓六

的陳國亂事始末。

要言之，「為……傳」代表了杜預認為《左傳》所載「前年事件」，乃為

後年事件之「經」預先鋪墊，即「先經始事」。考察這類發揮「先經始事」功

能的傳文，在 146 則「為……傳」的案例中，有 86 則「前年事件」乃「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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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傳」，佔六成左右，已可略見杜預使用相關術語時，確實有相對細緻的考量，

並非任意而發。

（二）杜《注》「為……傳」用語之特色與特例

確定杜《注》「為……傳」的一般原則，則可進一步討論少數特例與特色。

以下分述之：

「為……傳」一語表達前年事件乃為了呼應／預告／鋪墊後年事件（往往

針對經文）而發，且主要是為了解決「無經之傳」的現象，故可稱「先經始事」。

那麼，我們可以更仔細討論上文〈一〉之（二）提到，孔《疏》舉出杜《注》

稱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一事乃「為六年蒐於夷傳」的特例。實際上，文

五年同一段《左傳》敘事，正提供了杜《注》用語正確的例子，與此特例形成

參照：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

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

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

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杜注：A. 為六年

晉殺處父傳。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杜注：B. 為六年蒐於夷傳。（《左

傳正義》，卷 19 上，頁 3）

文六年《經》：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

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卷 19 上，頁 10）

通讀全文，即知文六年乃趙盾上位執政的關鍵。從五年「趙成子、欒貞子、霍

伯、臼季」卒始，晉六卿位次在六年春「蒐於夷」重新分配；而使居中軍佐

的趙盾，能夠一躍為最高執政的關鍵，正是陽處父「改蒐于董，易中軍」。

陽處父也因此得罪本來的中軍將賈季，導致自己在當年冬死亡。我們將兩次

「為……傳」及其呼應的事件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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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五年 文六年

《經》 X X X A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傳》因原

文較長，此

處概述主要

內容

冬，晉陽處父

聘衞，甯嬴預

言其聚怨、將

有難。

晉趙成子、欒貞

子、霍伯、臼季

皆卒（本年最後

一則傳文）

B.春，晉蒐于夷，狐射姑（賈

季）將中軍，趙盾為中軍佐。

陽處父改蒐于董，易中軍，

使趙盾取代賈季上位。

冬……賈季怨陽子之

易其班也……殺陽處

父。

杜注 A. 為六年晉

殺處父傳

B. 為六年蒐於夷

傳

呼應杜注 B 呼應杜注 A

文五年《傳》末敘「陽處父」事與「霍伯、臼季卒」事，屬於同一系列的晉國

內政敘事。差別在於：陽處父之死有經書「晉殺其大夫」，而「蒐於夷」則不

見經文載錄。杜《注》皆言「為……傳」，前者合乎此一術語的使用慣例，後

者不合。綜觀 146 則「為……傳」之例，僅有「為六年蒐於夷傳」此例完全沒

有對應的後年經文，顯然是特例，故孔《疏》舉此例而言，確實有見。但是他

對此一特例的辯解則如前文所述，沒有太大的說服力。我們應該說，或許是因

為文五年「陽處父」與「霍伯、臼季卒」二事，都涉及六年晉卿位次改換的一

系列政治變動，然二事又實為一事，故杜預在註解前一事（陽處父）時，已根

據正確的慣例言「為……傳」；而註及後一事（霍伯、臼季卒）時，既順承上

文，又可能一時不察，就使用了同一術語。但實際上，此事既無對應經文，還

是當言「張本」為佳。

進一步討論若干特色現象：第一、前年事件有六成是「無經之傳」，但其

餘四成「有經之傳」，縱然在當年已對應經文，亦不礙其發揮預告、呼應後年

事件的情節提示功能（如下舉例可見），此乃《左傳》以敘事見長的特色，強

調歷史事件延續性的發展，並不奇怪。

第二、正因《左傳》特別重視史事千絲萬縷的因果關聯，涉及「先經始事」

者，若特別重要或牽連廣大之事，也不妨有多次的預告，亦即：若干不同年份

的「前年事件」，杜《注》都指出是為了同一「後年事件」而發，如下列數例：

8.提示宣十四年「殺孔達」二次

a. 宣十二年《經》：宋師伐陳。衞人救陳。《傳》：宋為盟故，伐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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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杜《注》：為十四年「衞殺孔達」傳。（《左傳正義》，卷 23，頁 24）

b. 宣十三年《傳》（無經）：清丘之盟，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使人

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

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杜《注》：為明年殺孔達傳。（卷 24，頁 1）

9.提示襄廿五年「弒其君光」三次

a. 襄十年《經》：春，公會晉侯、宋公……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傳》：

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

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衞，而皆

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杜《注》：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 。（ 卷 31，

頁2）

b. 襄廿一年《經》: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于商任。《傳》：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

「二君者必不免……。」

杜《注》：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衞弒剽傳。（卷 34，頁 19）

c. 襄廿二年《傳》（無經）：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退告陳文

子曰：「……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杜《注》：為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 。（卷 35，頁 3）

10.提示昭十三年「楚弒靈王」四次

a. 襄卅年《傳》（無經）：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

「王子必不免。……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

祥大焉。何以得免？」

杜《注》：為昭十三年楚弒靈王傳。（卷 40，頁 9）

b. 昭元年《傳》（無經）：令尹享趙孟……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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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雖可，不終。」

杜《注》：為十三年楚弒靈王傳。（卷 41，頁 11）

c. 昭四年《經》：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于申。

楚人執徐子。《傳》：楚子示諸侯侈。……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

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

杜《注》：為十三年楚弒其君傳。（卷 42，頁 28）

d. 昭十一年《傳》（無經）：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

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

君。……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

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

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杜《注》：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卷 45，頁 23）

同一重大事件發生前，《左傳》往往透過不同人物的言談、事件，多次預告與

鋪墊。類似例子還有杜《注》提示文八年「公孫敖奔莒」三次、成十七年「晉

殺三郤」二次、襄廿八年「石惡出奔」二次、襄卅年「鄭殺良霄」三次、昭二

年「鄭殺公孫黑」二次、昭四年「會於申」二次、昭廿年「華向出奔」四次、

昭廿五年「公孫於齊」三次、定四年「吳入楚」三次、定十年「樂大心出奔」

二次、哀十年「吳伐齊」二次。而值得注意的是，此類重複提示重要事件的

「為……傳」用語，絕大多數出現在襄公以後，符合《左傳》文本在襄、昭以

後敘事篇幅內容均較豐富的趨勢。而觀察上述杜《注》用語，可見因重複多次

而語彙稍有差異，如年份變動：「為十四年（8a）／明年（8b）」；用語減省：

「齊弒其君光（9a、9c）／齊弒光（9b）」；稱謂改換：「楚弒其君（10c）

／靈王（10a、10b）」。

另外當提出說明的是，第 9a 項，即上文〈一〉之（二）提及杜《注》言

「為……傳」而服虔《注》言「起本」的例子，張素卿認為此例表現出杜預當

代對「張本」等註解語尚無共識。我們將杜《注》幾次用語和服虔並列：

杜《注》：

• 22 •



割裂傳文或原始要終：論《左傳》「分年」與杜預「張本」說 23

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卷 31，頁 2）

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衞弒剽」傳。（卷 34，頁 19）

為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 。（卷 35，頁 3）

服《注》：

為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起本。21  

若根據杜預的註解原則，由於「齊殺高厚」、「崔杼弒其君光」經傳皆載，22  

不論稱「起本」（前後年的傳文呼應關係）或「為……傳」（前年傳與後年經

關係），其實都在合理範圍。當然細究其用詞，「齊殺高厚」跟「弒其君光」

之語實與經文較為呼應，符合杜預「為……傳」用法，且此事杜《注》三次用

語皆一致，可見其原則穩定。至於服《注》，目前所見僅此一條，無法判定其

言「張本」與「為……傳」的原則是否和杜預相同。

特別的是，杜《注》對同事件不同角度的陳述：「陳蔡作亂」（10d）與

「楚弒靈王」（10a-c）。乍看之下，杜預所稱「陳蔡作亂」未見於後年事件

昭十三年的經文，似乎有違「為……傳」使用原則。但通觀整體敘事可知，昭

十一年「楚子城陳、蔡」而帶出楚靈與申無宇的對話，隱然預告楚靈將有禍而

棄疾（平王）代之；昭十三年楚靈之所以被迫自殺於乾谿，正是因為公子比、

公子棄疾等人聯合陳、蔡逼宮。由於「楚靈見弒」在此之前已提示過三次，昭

十一年《傳》既敘陳、蔡事，杜《注》便改以「陳蔡作亂」稱之，實際上仍為

同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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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李貽德：《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臺北：鼎文書局，1973 年），卷 11，頁 115。
22  襄十九年經書「齊殺其大夫高厚」，《傳》則記「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左傳

正義》，卷 34，頁 1、6。襄廿五年經書「齊崔杼弒其君光」，《傳》敘其事：「齊

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夏五

月……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公踰牆，又

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左傳正義》，卷 36，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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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杜預「張本」、「起本」、「為……起」

等註解用語分析

「為……傳」的使用方式若已釐清，則可進一步分析杜預對「張本」的使

用。相較於「為……傳」，歷來學者對「張本」有更多批評，又因翁方綱、俞

樾的研究，「張本」往往與《左傳》「分年」議題牽連。筆者認為還是當先把

握「經／傳」、「傳／傳」之間呼應的關係，釐清「張本」的應用情境，討論

其使用原則與特例，最後才能客觀檢討翁方綱、俞樾對杜預的批評是否合理。

以下即就杜《注》「張本」使用常例與特例分述之。

（一）杜預「張本」、「起本」、「為……起」使用原則

杜《注》稱「張本」共 58 條，「起本」15 條，「為……起」即「起本」

省略「本」字，有 17 條，三者總計 90 條，統整為附表三。孔《疏》指出「或

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事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23 即

三者所指相同。

「張本」的使用原則可說與「為……傳」相對：當杜《注》指稱前年事件

乃為後年「某事張本」時，對後年事件的描述，通常具體對應「傳文」字句，如：

11.桓 3、4年

桓三年《傳》（無經）：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

出居于魏。

杜注：為明年「秦侵芮」張本。

桓四年《傳》（無經）：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左傳正義》，

卷 6，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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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莊 21年、僖 24年

莊廿一年《經》：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傳》：五月，鄭厲公卒。

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

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

杜注：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左傳正義》，卷 9，頁

20）

僖廿四年《經》：夏，狄伐鄭。《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

又即衛滑。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

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卷 15，頁 17）

13.僖 2、17年

僖二年《傳》（無經）：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杜注：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闕。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

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

漏洩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左傳正義》，卷 12，頁 6）

僖十七年《經》：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傳》：齊侯之夫人

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

人：長衞姬，生武孟；少衞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

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

子。雍巫有寵於衞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

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已，夜

殯。（《左傳正義》，卷 14，頁 18）

14.宣 2、4年

宣二年《經》：秦師伐晉。《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

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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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杜注：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為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左傳正

義》，卷 21，頁 8）

宣四年《傳》（無經）：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

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

可。……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

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

戰于皐滸……遂滅若敖氏。（《左傳正義》，卷 21，頁 20-22）

上舉四例分別呈現四種不同的經傳關係：例 11 前、後年皆是無經有傳、例 12

前、後年皆有經有傳、例 13 前年是無經有傳而後年是有經有傳、例 14 前年是

有經有傳而後年是無經有傳。表列如下：

前年事件有經有傳 前年事件無經有傳

後年事件有經有傳 例 12（共 28 則） 例 13（共 24 則）

後年事件無經有傳 例 14（共 11 則） 例 11（共 27 則）

上表總數即為所有的「張本／起本」數量。首先可觀察到明顯與「為……傳」

情形有別的是，這其中並沒有「有經無傳」的情形。換言之，所有的「張本／

起本」都沒有出現單獨對應經文而不對應傳文的狀況。接著就四種案例依序分

析說明之：

例 11 最為簡單，前後都是「無經之傳」，故杜《注》言三年為四年事「張

本」，二者只能是「傳與傳」的關係。像例 11 這樣的例子有 27 則，佔三成，

這可以說明「張本」術語乃指向「傳與傳」的關係。

例 12 為前、後兩年事件皆有經傳的例子，總計 28 則。細查經傳內容，莊

廿一年《春秋》記「五月，鄭伯突卒」，看似是夏季的單一事件，然而傳文則

由春至夏，歷敘此年鄭虢二公協助周王平定王子頹之亂，後鄭伯「享王于闕西

辟，樂備」而招致「效尤」的批評，後於五月死亡。接著，敘事轉入「王巡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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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追述／補述 24 周王對鄭厲公的差別待遇，導致繼任的鄭文公也對周王

心存怨恨。此事其實已超出了經書「鄭伯突卒」的詮解範圍，而是一種「附加

敘述」，杜《注》亦針對此「附加敘述」而發，言其為三十七年後的「鄭執王使」

張本。而僖廿四年《經》書「狄伐鄭」，又與「鄭執王使」有何關係？亦必看《左

傳》本年敘述方得明瞭：鄭伯因對周有種種舊怨，遂於此年拘執王使，引發周

王憤而「以狄伐鄭」。換言之，例 12 的前、後兩年，雖皆有《經》，但《傳》

文所述，則或補入附加情節、或敘明前因，皆有超出經文而增益、完善歷史脈

絡的內容，而杜《注》也顯然著重在這些傳文敘事的增補內容與相互呼應。另

值得注意的是，像例 12 這樣的例子中，又有 9 則「張本」是同一年內的呼應，

如成十三年經文「三月，公如京師」與「曹伯盧卒于師」，記周、魯、曹事；《左

傳》於兩則經文之間，則補充「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的麻隧之戰、論

說名篇「呂相絕秦」。而本年的「張本」出現在成肅公先是在會合諸侯時「受

脤于社不敬」招致批評，後果然與曹伯一樣在麻隧戰後死亡：「卒于瑕」。這

表現出了《左傳》既應乎經、復詳於事，事件涵蓋範圍雖超出但支持《經》文，

前後呼應、完足春秋歷史背景的豐富內涵。

例 13 的前年／僖二年為無經之傳，《左傳》僅有一句，杜《注》內容甚

至多於傳文：述齊桓多嬖寵，內有如夫人者六，外有豎貂、易牙，無一不呼

應僖十七年傳文記「齊亂」之內容。至於後年／僖十七年的經文乃記齊桓之

「卒」，並未明書「齊亂」；與例 12 的狀況類似，僖十七年《左傳》雖對應經文，

但重點在補充說明齊桓死後國內動亂的情形。此例前年為後年「張本」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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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案：「鄭伯之享王……鄭伯由是始惡於王」一事寫在「鄭伯突卒」之後，文中前、

後二鄭伯分別為厲公、文公。（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在「鄭伯由是始惡於

王」句下已有詳論：「厲公以五月卒，冬王歸自虢，則此鄭伯厲公之子文公也。僖

二十四年『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與此照應，故不稱鄭文公而並稱鄭伯，

『惡』即後傳『怨』字一意，文相變也。」氏著：《左氏會箋》（四川：巴蜀書社，

2008 年），頁 301。由此可知，此處實則是追述其厲公猶在世時受到周王的差別對

待，且說明繼任的文公也因此怨惡周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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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以「齊亂」為主題，顯然仍屬傳與傳之間的呼應關係。像例 13 這樣的例子

有 24 條，其中還有不少例子是後面一年的傳文本身就有溯及、呼應前面年份

傳文的敘述，如成二年、成七年《左傳》記申公巫臣自楚出奔（二年）而為七

年聯通晉吳、對楚復仇張本事。在成七年，雖有經書「吳入州來」，傳文卻更

詳細敘及「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事，而此事正是魯成二年傳

文的敘事重點，故杜預稱二年為七年「張本」，相當合理。

例 14 的經傳對應關係與上例相反，前年／宣二年《經》書「秦師伐晉」，

《傳》亦有之。唯《左傳》敘事由秦伐晉、圍焦始，引出趙盾救焦；而晉師既出，

遂又以諸侯師侵鄭，再引出楚鬬椒救鄭；晉楚對峙之下，最終結以趙盾評論楚

若敖氏「殆將斃矣，姑益其疾」，晉遂退兵。此段敘事層疊迢遞、環環相扣，

由《經》發端但不限於《經》，由秦晉戰事轉進晉楚交兵，最後則如杜注所言

預告了「楚滅若敖氏」。後年／宣四年則為無經之傳，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了

若敖氏在楚的衰亡，以及聚焦在其族重要賢臣令尹子文的降生奇遇。由於後年

事件無經，此例前、後年的「張本」內容，顯然也是著重在傳文敘事的前後呼

應。像例14這樣後年為無經之傳，故前年稱「張本」只能是為後年傳文而發者，

計 11 條。

總結上述可知：首先、杜注稱「張本」時，注重的是傳與傳的敘事呼應，

例 11 和例 14 的情形最為明顯：由於後年事件是「無經之傳」，故於前年言「張

本」，只能是為「傳」之敘事張本，這樣的例子總計 38 條，已很接近半數。

其次，像例 12 或例 13 有經傳對應的例子自也不少，不過具體觀察所謂「張本」

涉及的事件，多數仍呼應傳文內容。就算有對應經文，其敘事也已超出經文範

圍：或屬敘明前因、或屬附帶補充。又或者當我們閱讀前、後年的傳文，會發

現前一年的傳文已藉由「君子曰」、人物評論探下預敘，甚至後面一年的傳文

內容也會追溯前因，這些現象都說明了杜《注》言「張本」，主要根據的是傳

文內部的因果聯繫。其三，前文〈一〉曾提及前賢研究以為「杜預言『張本』處，

多屬『無經之傳』」，在此可稍微補充，杜預言「張本」者，即本文「前年事

件」的註解，由上表可見，前年事件的「無經之傳」共有 51 例，確實數量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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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經亦有傳」者也有 39 則，二者的比例還沒有到相當懸殊的程度。而

如上文針對四種舉例的說明分析，「張本」著重的是傳與傳的呼應，是否「無

經」並非決定性的因素。

（二）杜預「張本」、「起本」、「為……起」特例討論

承上，杜《注》以「張本」、「起本」等語，提示相隔一至數年之傳文與

傳文間敘事的因果關係。總計 90 例中，也有某些用語不夠精確，或者情況特

殊的案例，以下略舉三則特例：

1.「為經張本」例：《春秋》首書楚事

如上所述，「張本」通常講的是「傳與傳」的關係，但極少數例子中，杜

《注》用「張本」來詮釋「經與傳」的關係。如莊六 - 十六年：

莊六年《傳》（無經）：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

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

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

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

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杜《注》：魯莊公十六年，終強盛，為經書楚事張本。（《左傳正義》，

卷 8，頁 12）

莊六年《左傳》紀楚文伐申、伐鄧事，並錄鄧三甥勸鄧侯趁處文尚未坐大而殺

之、免除後患的言辭。文末甚至探下預敘「還年」、「十六年」滅鄧。杜《注》

顯然承繼《左傳》的觀點，言楚文終非池中物，而在莊十六年「終強盛」：

莊十六年《經》：秋，荊伐鄭。《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

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左傳正義》，卷 9，頁 11）

特指莊十六年，是因為該年乃《春秋》第一次出現楚／荊的紀錄。若據「張本」

使用原則，六年楚文事呼應的應是十六年傳文；但由上可見，六年《傳》雖預

敘「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到了十六年經、傳，反而不再提及「鄧」滅，

轉而敘述伐「鄭」事；同理，依據「為……傳」的常例，其實也不能說六年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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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十六年經書楚事「傳」，因為六年為鄧事、十六年為鄭事，二者並無明

確因果聯繫。換言之，在此特殊情況下，唯有「楚終強盛」此一主題貫串其間，

又涉及首次「經書楚事」，故杜《注》強調的是《左傳》如何逐步鋪墊楚國在

《春秋》的初登場。雖就註解術語而言有些違背常例，但杜預顯然考慮的是《左

傳》敘事如何呈現春秋大勢的發展，鋪墊楚國首見《經》書的重要時刻，就這

個意義來說，杜《注》仍呈現了《左傳》敘事對《春秋》輔翼與詮釋之效。

2.「為經起本」而實未對應經文例：王子帶之亂

「起本」與「張本」同義，多數亦用以描述傳文與傳文間的事件因果與呼

應。不過也有特例，僖廿二 - 廿四年《左傳》記王子帶之亂：

僖廿二年《傳》：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

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

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僖廿二年杜《注》：傳 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

起。（《左傳正義》，卷 15，頁 2）

所謂「終仲孫湫之言」指的是僖十三年《左傳》：

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

「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左傳正義》，

卷 13，頁 19-20）

仲孫湫預言襄王十年後才會召回王子帶。而僖廿二年「請召大叔」正滿十年之

數，故杜《注》特別說明。而關於「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則該年經、傳俱足：

僖廿四年《經》：

夏，狄伐鄭。⋯⋯

冬，天王出居于鄭。（《左傳正義》，卷 15，頁 13）

僖廿四年《傳》：

夏，狄伐鄭，取櫟。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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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

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

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

冬，王使來告難……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

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

禮也。（卷 15，頁 21-23）

按常例言，「起本／張本」相關事件主要涉及傳文內容的呼應，此處當然也有

傳文，但杜《注》所言「天王出居于鄭」明顯是廿四年經文。按照先前討論，

傳文先行提示、鋪墊後出經文時，當言「為……傳」較佳。並且我們在《左傳》

中，確實可發現同一「天王出居于鄭」事，杜《注》有稱「為……傳」者：

僖十一年（無經）《傳》：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

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杜《注》： 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左傳正義》，卷 13，頁 18）

如此看來，杜《注》確實在同一事件／經文陳述上，搖擺於「為……傳」和

「為……起（本）」兩種術語之間，的確不精準。但我們仍可將這幾次註解術

語以及僖廿四年的經傳內容稍做比較：

僖 11 年 僖 13 年 僖 22 年 僖 24 年

經 Ｘ Ｘ Ｘ 夏，狄伐鄭 冬，天王出居

于鄭

傳 王子帶召戎

伐京師

仲孫湫預言

不十年，王

弗召

富辰勸諫王召

回大叔／王子

帶。

王子帶自齊復

歸于京師，王

召之也。

周王以狄伐鄭，又取其女

為后。富辰諫而王弗聽。

又追述甘昭公／王子帶奔

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

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懼

禍，遂奉王子帶作亂，以

狄師伐周。王出適鄭。

冬，王使告難

於魯、秦、晉

諸國……解釋

書「天王出居

于鄭」的理由

杜

注

為二十四年

「天王出居

鄭」傳

傳終仲孫湫之

言也。為「二

十四年天王出

居于鄭」起

僖廿四年王子帶之亂，由夏到冬，而夏季才是主要事件發生時間點，有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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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敘述周王以狄伐鄭、取狄女為后諸事，均不聽勸諫、一意孤行。次則以「初」

追述王子帶受寵、奔齊，現被召回但竟通於隗氏（即狄后）。復次轉入本年王

因此廢黜隗氏，卻引發頹叔、桃子懼禍，二人遂奉王子帶作亂，以狄師伐周，

導致周王逃亡至鄭。換言之，此夏經文雖只有「狄伐鄭」，但《左傳》所敘實

已包含「天王出居于鄭」的完整情節：起於周王以狄師伐鄭，中段追述王子帶

與狄后淆亂王室，最後周王因避狄而奔鄭，情節完整而諷刺意味濃厚。冬季的

內容則相對簡單，乃是「王使來告難」，也就是各國收到赴告的後續發展，並

有解經語。就上表可見，不論是僖十一年、廿二年兩段預告王子帶作亂的傳文，

實際上呼應的內容都見於僖廿四年夏季經書「狄伐鄭」後的傳文載錄，而非真

正對應冬季的經文「天王出居于鄭」；然而我們也很清楚的知道，較之「狄伐

鄭」，顯然「天王出居于鄭」才是此事最嚴重的後果，並確實從夏橫跨至冬才

告終，故我們可說杜預註解僖十一、十三廿二年傳「王子帶」相關敘述時，不

論其用「張本」或「為……傳」，其實都不合理，但又確實掌握了《左傳》敘

述間的聯繫與重要事件發展。

3.「張本」事超出《左傳》所記

「張本」既呼應後續的傳文敘事，無論如何當為春秋時事；然而《左傳》

記「畢萬」事的「張本」則為特例：

閔元年《傳》（無經）：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

「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

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

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

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

其始。」

杜《注》：傳為魏之子孫眾多張本。（《左傳正義》，卷 11，頁 4）

本年傳文敘述畢萬仕晉、封魏，亦為無經之傳。杜預指出此乃預告「魏之子孫

眾多」，涉及魏之建國。然韓趙魏三家分晉、封侯，並非《左傳》紀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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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們只能說在後世／《左傳》作者以及杜預的理解中，確實以「後見之明」

認識到「魏之昌盛」，並透露於春秋時期的相關敘事中，而實非在《左傳》敘

事內容上有實質的呼應或紀錄。

綜合本節「張本／起本」的討論與上節〈二〉「為……傳」的分析，我們

可以嘗試回答有關杜《注》用語的使用規範與「先經始事」議題。

第一，杜預使用「張本／起本」和「為……傳」兩種術語，各有不同原則。

「為……傳」有六成應用在「無經之傳」上，目的是為了指出看似不對應《春

秋》經的傳文，實為後面年度的經文預先鋪陳前因，可說確實發揮「先經始事」

的效用。相對的，「張本」主要著重「傳與傳」的事件延續，甚至可見前、後

都無經文，唯兩處「無經之傳」遙相呼應（如例 11）的現象。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張本」關係的傳文，縱然與經文關聯不那麼

緊密，卻也並未突兀或前言不接後語地出現在敘述中。通常這類傳文，前段仍

為解釋經書事件，到後段才連帶及於某附屬、旁支事件，而起為後張本之效。

這種現象就不能說是「先經始事」，但筆者以為，或可稱為「依經而起事」，

亦即在經文基礎上，擴大相關的事件內容，表現出《左氏》敘事之富贍及其對

歷史的宏觀省察，而杜《注》自然也沒有忽略此一敘事特色，乃以「張本」聯

繫之。

第三，綜觀整體數量分佈，杜《注》稱「為……傳」者共 146 則，比起「張

本／起本」的 90 則高出 1.6 倍；而承第一點所述，杜預使用「為……傳」術語，

有頗高比例乃在指出「無經之傳」實有對應之經。此一統計數量能說明杜預相

當重視「經／傳」間的詮釋與呼應，而這與提點「傳／傳」間的敘事聯繫（張

本）也不衝突。前文提及學者多批判「張本」，卻少談「為……傳」，似乎比

較忽略了杜預對經傳關係的詮釋。

最後，透過特例的討論，可見杜預確實有少數「為……傳」與「張本／起

本」區分不精確的現象。但細究其間經、傳內容的對應，其實也間接指向出本

文〈前言〉所提的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當《左傳》敘事有超出經文之處時，經

傳的對應關係與所謂「分傳附經」的問題，此議於下節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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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翁方綱、俞樾「分年」說平議

上二節初步討論了杜《注》稱「為……傳」與「張本／起本」的使用原則

與特例情形。在此基礎上，就可以重新省視翁方綱、俞樾對杜預的批評與二人

專書提出「分年說」諸例的價值。以下分述之：

（一）杜預「分傳附經」與好言「張本」爭議

翁方綱《春秋分年系傳表》對杜預的批評多數已於第一節介紹，要言之，

翁氏反對杜預在「同一前後連文之傳」處加上「為後傳張本」或「終前傳」等

語；他認為這類分屬前年之尾、後年之首但情節相續的傳文，本為同一條傳文，

當併於一年，分隔二處是後世之誤，自然就沒有說「張本」的必要。至於誰該

為此種「合併錯誤」負責？翁書開宗明義便指向杜預：

杜氏《序》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蓋古者經、傳各為卷，自

杜氏始取傳文分系於經文下，以便讀者。此視後之讀《易》者分《象》

傳於爻辭下，意雖同而例微異。《易象傳》分屬爻下，必逐條增「象

曰」字以隔之，《春秋傳》則無此也。無一字之增，但分附以便讀者，

何害乎？然亦有所不可者，或傳文未終而以經文橫截之，是其失又甚於

分《象》傳者矣。 25

翁氏認為：杜預是「取傳文分系於經文下」第一人，而若干錯誤分繫使原本相

連的傳文分隔兩年；又，杜預既不知分錯了傳文，遂加上「張本」，實乃多此

一舉。26 俞樾〈《左傳》古本分年考〉與翁方綱所論近似，相關論述亦已見上

文〈一〉之（二），他尤其強調此乃囿於「經前不可以有傳」的成見。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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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平議・左傳平議》亦歸咎杜預：

蓋左氏作傳，本未嘗分每年為一篇……若非杜氏合傳於經，即無經文橫

隔其閒，豈不連屬為一，即此可見左氏之舊。……杜氏以經文隔之……

而左氏之舊不可復矣。

究竟杜預是否為「分傳附經」第一人？又或杜預之前，《春秋》經傳已有初步

的分繫？前文〈一〉之（二）所引楊樹達與楊伯峻注《左傳》文字，也常搖擺

於這兩種可能之間。這實關係到我們如何評價杜《注》中「張本」文字的功過：

若如翁、俞所言，杜預率先取傳文分繫於經且部分段落誤分，則再加上「張本」

等語，確實可謂畫蛇添足。但若杜預所見經傳本有分繫現象，則在不改動文本

的情況下，以「張本」提示兩段傳文間的聯繫，則無可厚非。以下即就杜預「分

傳附經」與「張本」爭議析論之。

就目前文本證據所見，筆者覺得後一可能性較大，亦即杜預之前，《春秋》

與《左傳》應已有初步的文本合併與分繫。證據就在杜《注》內容中，襄廿五

年最末一條《左傳》文字：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

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左傳正義》，卷 36，頁

18）

此條傳文前有一「傳」字，頗為少見。而最末句「成而不結」處，杜《注》正

有「張本／起本」的註解：

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左傳正

義》，卷 36，頁 18）

所謂的「後年脩成」，指的是襄廿六年《左傳》開頭所載：

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左傳正義》，卷

36，頁 18）

杜《注》所謂「後年」是襄廿六年，「前年」便是襄廿五年。那麼這段註解文

字的位置就啟人疑竇，因為現今通行的十三經註疏本中，這段傳文在魯襄廿五

年最末，正是上引杜《注》所謂「當繼前年之末」的位置，阮元《校勘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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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出此問題。27 翁方綱與俞樾均對此條杜《注》加以批評，正給了我們解答。

翁方綱謂：

此文今在二十五年經傳之後，二十六年經傳之前，又與他條不同，故杜

氏云「特跳至此者傳寫失之」，然此文字應歸於傳文二十六年「春，秦

伯之弟鍼如晉」句上，而杜、孔執其分卷之見，轉以此為傳寫特跳出之，

是尤足以驗《左氏》原本凡為下年傳著緣起者，皆特跳出寫之也。其他

諸條，與上年傳末之文相連者，則或沿習已久，杜氏取其接連之便，而

誤執傳中書年之筆為疆畛耳。幸賴有此一條，尚可以見原本如此，而杜、

孔固以為失真，何其盭也。28 

俞樾《左傳古本分年考》曰：

「會於夷儀之歲」以下一段文字本在「二十六年春」之上，以經文橫隔

其中，非左氏原本矣。然其不在二十七（案：七應為五）年傳末，正足

考見左氏之舊，而杜氏反謂此傳「當在前年之末，傳寫跳此」，則失之

甚矣。 29

翁、俞的論斷相當精闢。筆者檢索《春秋經傳集解》「金澤文庫本」鈔卷本，30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一段文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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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六挍勘記》：「閩本、監本、毛本亦在卅六卷之末，皆仍十

行本之誤。」卷 36，頁 6。
28  《春秋分年系傳表》，頁 10b-11a。
29  《《左傳》古本分年考》，頁 6a。又俞氏《群經評議》亦致此意：「此傳實當在

下文『二十六年春』之上，蓋左氏作傳，本未嘗分每年為一篇……後之編次者，因

每年必欲以年冠首，年上不容更著一字，於是割置前年之末而文義不安者多矣……

若非杜氏合傳於經，即無經文橫隔其閒，豈不連屬為一，即此可見左氏之舊。此傳

與彼不殊，杜氏以經文隔之，遂若孤懸卷首，無所繫屬，因以為傳寫跳此，而左氏

之舊不可復矣。」《春在堂全書》，第一冊，頁 427-428。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頁 1109 引俞樾此段文字，出處誤作《左傳古本分年考》，讀者識之。
30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日本北條氏舊藏，金澤文庫鈔卷本）。書影引自日

本宮內廳書陵部「宮內廳書陵部收藏漢籍集覽」：https://db2.sido.keio.ac.jp/kanseki/
T_bib_line_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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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澤文庫本可能是現存保留唐寫本面貌最全的寫本，31 在襄廿六年另起一卷。

由此可知：1. 襄廿六年卷首正是「【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符合翁

方綱、俞樾所論傳文位置，而非十三經注疏本。2. 由此抄寫樣式，也可知杜預

所謂「特跳」，指此處「傳」以「抬頭」方式寫出經前。32 竹添光鴻（1842-1917）

《會箋》謂：

觀此注，則杜氏所據之本，傳與經已相牽綴而為一，故于此云「特跳」、

云「傳寫」。杜序所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當必有

先杜而為之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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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相關版本考論見（日）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張麗娟：〈興國軍學本與早期和刻本《春秋經傳集解》〉，收入《儒家典籍與思想

研究》第 11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郭帥：《春秋經傳集解版本研究》

（南京：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系博士論文，2021 年，趙生群先生

指導）。計小豪《金澤文庫《春秋經傳集解》鈔卷校勘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

學文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系碩士論文，2019 年，趙生群先生指導）。
32  所謂「跳」者，孔《疏》：「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故

杜以『跳』言之。」《左傳正義》，卷 36，頁 18。明•楊慎《丹鉛總錄》則說「跳」

即今書寫「另起一行」的「抬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6 年），子部第 855 冊，卷 12，頁 38。
33  （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頁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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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論相當中肯。翁方綱認為這種經前有傳的形式，原本都應該「特跳出寫」，

不過筆者查閱其他類似案例，暫無版本證據。安井息軒（1799-1876）《左傳

輯釋》則論及特加「傳」字的現象：

衡案：據傳例，「會於夷儀之歲」當直接「可哀也哉」（案：為襄廿五

年冬衛獻公事結尾）。但以簡編爛脫，後人超行寫之，杜合經傳時，欲

存其舊，置之二十六年首，因加一「傳」字以別之，至唐石經，皆仍其

舊。宋人始據傳例，改置之二十五年之末。34 

安井氏的理解與翁、俞相反，主張該條傳文應屬襄廿五年，而被杜預置於廿六

年首，直到宋代時才改置，此處應據阮元《校勘記》謂十行本已置諸前年卷末

之說。不過筆者檢索宋嘉定九年（1216）「興國軍學本」，目前有中國國圖、

日本宮內廳兩藏本，在襄廿六年卷首，仍為「經前有傳」：

興國軍學本，日本毛利高標舊藏，現存宮

內廳書陵部

興國軍學本，汲古閣舊藏，現存中國國家

圖書館／日本靜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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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裂傳文或原始要終：論《左傳》「分年」與杜預「張本」說 39

不僅唐、宋傳世本，查閱故宮博物院藏善本如明代覆刊宋淳熙三年閩氏

種德堂巾箱本，清代乾隆 48 年武英殿影刊元相臺岳氏本，35 此條傳文的位置

都在襄廿六年經文之前，並非在宋代以後就全面性地改換位置到襄廿五年尾。

本文雖不同意安井氏之說，但其言杜預將此傳置於襄廿六年經文前是「欲存其

舊」，便表明杜預所見「【傳】會于夷儀之歲」的位置不在襄廿五年；再結合

金澤文庫寫本圖像與杜《注》「特跳此者」一語，正說明了杜預所見《春秋》

經、傳已有「經前有傳」現象。誠如翁、俞所論，杜預對此段傳文的位置認知

有誤；但其註解明白可見，他指出該段文字「應」在何處，「張本」是就其內

容言，「特跳」是描述所看到的文本樣式，但實際上傳文位置改動到襄廿五年

尾，應該是更晚才發生。試問：若杜預就是「分傳附經」的第一人，何必自己

將這段文字分在襄廿六年經前，再疊床架屋地加注言其當在襄廿五年之末？所

以更有可能的情況，當如竹添氏所言，杜預之前，已有其他人對《春秋》經傳

進行類似「分傳附經」之舉。而杜氏或許如安井氏所言「存其舊」，連對於「簡

編爛脫」的傳文，都沒有貿然改動，僅用「張本」說明其前後關聯爾。綜合上

述，對於杜預「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之舉，或當理解為其有關鍵性、整合

性的作為，但應該不能說是第一人。

杜《注》內容的證據外，若干外部文獻參考也值得重視。實際上，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至少有兩次提及《左傳》傳文疑似誤分兩年，但《史記》與《國

語》韋昭《注》對相關事件的編年依據，卻正好根據《左傳》分年紀錄。文元

年末《左傳》追述秦晉殽之役後，秦伯復孟明之位而罪己之說，楊伯峻《注》謂：

此段當與明年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連讀，蓋

所述其所以。其實秦伯復孟明之位，已在僖三十三年，非文元年事也。

而《年表》亦於此年云「敗殽將亡歸，公復其官」，蓋據《左傳》此文，

則司馬遷所據傳文亦已列此章於文元年矣。36 

35  上述二本均可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之「古籍善本」項查詢

閱覽。網址：https://rbk-doc.npm.edu.tw/npmtpc/npmtpall?@@0.7667811958468224。
36  《春秋左傳注》，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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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文五年末《左傳》載「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楊伯峻《注》謂：

此句當與下年連「六年春晉蒐于夷」連讀。《年表》于此年云「趙成子、

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全用傳文，且亦謂此文五年之事。〈晉語

五〉韋《注》亦云「魯文五年，晉四卿卒」，可見司馬遷及韋昭所據《左

傳》，此句實在文五年，自西漢以來，《左傳》面目即已如此。蓋文氣

雖一貫，然編年為史，不得不分列兩年。37 

此二例均是俞樾《左傳古本分年考》所舉出的「分年」事例，但很顯然，此二

例分年不始於杜，而至少可追溯到司馬遷（前 145- 前 87）、韋昭（201-273）

所據的某本《左傳》。而所謂「編年為史，不得不分」，正說明了將跨年度事

件嵌合於編年體系時，對於事之首尾不免有所分合取捨。換言之，《左傳》敘

事分段，杜預應非始作俑者；而就算事件因年而分隔，也可能屬歷史編纂過程

之必然，未必就是瑕疵或錯誤（詳下文（二））。

若前文論述成立，則杜預「張本」的功過也隨之可解。翁方綱以「好為紛

紛」批評杜預，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杜《注》好言「張本」的印象，筆者認為此

一評斷並不準確。首先，由本文上二節的數量統計可見，杜預在說明前年與後

年事件相關聯時，較重視「經、傳」間的呼應與詮釋，多達 146 則的「為……

傳」表現出杜《注》首要之務，是處理「無經之傳」，呈現《左傳》「先經始事」

的詮經特色。其次，杜《注》有 90 則「張本／起本」，雖亦不少，但若我們

針對翁方綱、俞樾提出的「分年」案例，亦即前、後年敘事相接，本不應分為

兩年的事件，在上文研究回顧時已提出初步統計，總數僅 35 則。這 35 則當中，

杜注言「張本」者僅 6 則，相對來說其中言「為……傳」還有 20 則。無論如何，

「張本」都算不上多，不應受「紛紛」之惡評。復次，雖然翁方綱、俞樾都認

為這些「分年」案例原本「皆牽連為文，初無間隔」，但由上襄廿六年例，可

推知杜預所見傳鈔本，很可能已有「經傳牽綴為一」的現象，則我們也不能排

除杜預之前，已有他人對《春秋》經傳進行了初步的分繫。杜預若僅是就其所

37  同前註，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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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文本樣貌，以「張本／起本」等語解釋分隔前、後年事件的情節關聯，其實

也很自然。

（二）《左傳》「分年」事例討論

承上，翁方綱、俞樾對杜預的批評雖稍嫌嚴格，不過二人提出的「《左傳》

古本分年說」仍相當重要，亦廣受學者認同。唯具體針對這些「分年」事例的

研討似乎不多；後繼學者如楊樹達、楊伯峻，實也踵承此說，陸續發掘其他同

類型案例，其得失又如何？亦似未有學者討論。以下即就四位學者所提「分年」

之得失稍作討論。

1.翁方綱、俞樾「分年」例未必然成立者

翁方綱、俞樾二書共提出 35 則「分年」例，本文認為多數案例都符合所

謂「分年」的情形，亦即傳文的位置容有調整空間；但也有若干不成立的情形。

較為明顯的例子是俞樾《左傳古本分年考》舉出哀十六、十七年衛大子殺渾良

夫事（翁方綱未列），哀十六年《左傳》：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

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

器可得也。」

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

「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左

傳正義》，卷 60，頁 7）

十七年《左傳》續其事：

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

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

數之以三罪，而殺之。（《左傳正義》，卷 60，頁 7-8）

楊樹達、楊伯峻亦支持此例。38 此二年敘事情節與時序，確實一氣直下，尤其

38  楊樹達謂「二傳當在十七年合為一傳」，《積微居讀書記》，頁 79。楊伯峻亦謂

十六年此文「與下年實為一傳，當連讀」，《春秋左傳注》，頁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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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罪而殺」的環節。然而，《左傳》所錄《春秋》經止於魯哀十六年，哀

十七年既無經文，又有什麼能「橫隔其中」呢？在沒有版本證據的情況下，還

是應該接受《左傳》本有分段。且從現實層面言，衛大子前年先記恨良夫，至

後年伺機殺之，亦無絕不能成立的理由。類似的例子如楊樹達、楊伯峻舉出哀

十七、十八年「宋殺皇瑗」事，也是同樣的道理。39 

「敘事」固可連讀併觀，但不礙「年份」仍做區隔者，還有文公十年、

十一年傳載「楚伐麇」事：

文十年《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左傳正義》，卷 19 上，頁

25）

文十一年《經》：春，楚子伐麇。《傳》：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

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鍚穴。（《左傳正義》，卷 19 下，頁 1）

翁、俞均認為「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應移置十一年《傳》首。就文意言，二

文連讀確實自然；但就時序言，「厥貉之會」指的是楚駐軍厥貉，武力威脅宋

國之事，此事又確實發生在文公十年，且經、傳俱載：

文十年經：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

宋。（《左傳正義》，卷 19 上，頁 23、24）

十年伐宋、十一年伐麇，對象雖不同，但共同表現楚莊連番對外征伐的野心。

宋國事件結束後，以「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收結，一方面可再次呼應經文，

另方面或有伏筆之效，能引發繼續閱讀的好奇心。從敘事語藝的角度來看，此

八字置於文十一年，固然文從字順；但放在文十年，也並沒有那麼不自然。楊

39  哀十七年《左傳》：「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劖般邑以與之。劖般慍

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

仲……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哀十八年《傳》

續此事：「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左傳正義》，

卷 60，頁 12-13。楊樹達謂「二傳當在十八年合為一傳」，《積微居讀書記》，頁

79。楊伯峻於此則謂「當連讀」，《春秋左傳注》，頁 1712。案：此類敘事，謂「連

讀」則可，「合為一傳」則略有暗示傳文分隔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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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峻曾另外舉出哀七 - 八年「宋伐曹」事，也是類似的情形，即事件前半的時

間點確屬前年，而發展延續到後年。

2.楊樹達、楊伯峻所列「分年」事例述略

翁方綱、俞樾的「分年」，雖有少數可能無法成立的個案，但多數案例仍

具說服力，故楊樹達、楊伯峻兩位學者，均有意發揚此說。楊樹達《讀左傳》

對於《左傳》事件「分年」的現象，通常以「合為一傳」形容，約有 16 則，

多與翁方綱、俞樾一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則更廣泛地吸納上述諸說，更

舉新例；用語上，則或謂兩傳文「割裂」、或謂「當連讀」。

不過，或許因為多數案例已由翁、俞提出，楊氏所列舉「分年」例證中，

有不少筆者認為未必成立。略舉如下：

楊伯峻所舉「分年／割裂」未必成立者，主要有下列兩種情形：第一、《左

傳》敘事固可連續，但個別情節的時序明顯有別。如莊公十八 - 十九年「楚巴

交戰」事：

莊十八年《傳》（無經）：初，楚武王克權……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

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

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莊十九年《傳》（無經）：春，楚子禦之。（《左傳正義》，卷 16，

頁 16、17）

此二條均是「無經之傳」，杜預沒有相關註解。楊伯峻謂十八年傳文：

此與下年傳文本為一章，為後人割裂分為兩傳。40 

要理解十九年「禦之」所代指，必要結合十八年所述，乃知為「巴人」，亦即

此事確實從前年延續到隔年春天。然而，我們能由此說此二年傳原本在同一年

中相連，至後世才割裂、分年置放嗎？十八年敘事以「初」開頭，如前文提到

楊氏說「初」字用於追溯前因／始事，敘畢則當提出結果／今事；若無之，則

於理不合。就莊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一段敘事看來，其追溯敘事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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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為亂」收結，所接「今事」者，正是下句「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既然明

顯點出時序為前年之「冬」，與後年「春，楚子禦之」明為兩年，亦頗合事理。

前文提及，楊伯峻的註解有時稱「連讀」，有時稱「割裂」。以本例言，謂二

傳當「連讀」則可，「割裂」並不必然。

又如莊廿三、廿四年「丹楹刻桷」事：

莊廿三年經：秋，丹桓宮楹。

《傳》：秋，丹桓宮之楹。

莊廿四年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

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左傳正義》，卷 10，頁 2、3、4）

此二事杜預未稱「張本」或「為……傳」。楊伯峻廿三年注曰：

此語與下年傳文「刻其桷」本為一傳，為後人所割裂。41 

二事件經傳俱全，且一秋一春、一丹楹一刻桷，二事分屬二年，再明顯不過。

廿四年傳文以「其」、「皆」字來聯繫上年事件，主要是提示讀者當通觀前後

傳文，知曉二年二事共同表達對奢侈非禮的批判，亦即通讀文義即可。若如楊

氏謂「本為一傳」，則不論把「秋丹桓宮之楹」往後年安置，或把「春刻其桷」

往前年連綴，都罔顧了傳文原本對應經文的位置。楊氏另外舉出哀十四 - 十五

年「成叛」事也是同樣的情形。進一步言之，《左傳》用「皆」字串講兩則以

上的經文事件，還可見於成十七年末《左傳》記晉三郤之亂：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

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左傳正義》，卷 28，頁 27）

所謂「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分別指的是成十七年冬「晉殺其大夫郤錡，郤

犨，郤至」（《左傳正義》，卷 28，頁 20）與成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

大夫胥童」（《左傳正義》，卷 28，頁 27）兩條《春秋》經文。《左傳》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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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十七年末就預先說明了十八年與十七年兩條經文用語相同的理由，即三郤

與胥童都是三郤之亂的重要人物。42 此例與「丹楹刻桷」相似，都以「皆」字

串講前後年的事件／人物關係，而楊伯峻此時卻沒有主張前後文「本為一傳，

為後人所割裂」，反而在十八年經文下指出：「傳明載去年閏十二月……以曆

法言之，應閏二月耳。蓋晉用夏正，魯史改用周正，故相差也。」43 亦即考量

曆法不同，認定《左傳》「閏月，乙卯」一段置於成十七年之末尾無誤，而楊

氏自然也未主張這段文字應與接下來十八年傳文「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

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一段「連讀」或「割裂」。換言之，這類時序明顯有別

的傳文，即使所記事件相繫呼應，仍應以其原本對應之時序、經文為主，以判

定其文所在位置，不宜使用「割裂」形容。

第二、另一種情形是《左傳》敘事取材本有不盡符《春秋》／魯史年月架

構者，也造成傳文的位置有所爭議。如哀十五 - 十六年衛蒯聵事：

哀十五年《左傳》（無經）：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

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

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

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

如孔氏。……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

「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左傳正義》，卷 59，頁 23-24）

哀十六年「續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哀十六年《左傳》：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卷 60，頁 1）

楊伯峻在十五、十六年傳文均言「當連讀」。案：「續經」傳統上認為根據「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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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相關研究可參看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

收入氏著：《先秦兩漢歷史敘事隅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年），

頁 243-296。
43  《春秋左傳注》，頁 90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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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之文」。44 十五年傳敘孔悝、渾良夫助蒯聵入國事，然此事十五年經文未

載，反而對應十六年春的第一條經文。關於此一時間差，杜預以為「從告」，

竹添光鴻則認為：

十五年閏月良夫與大子入，經書此事于十六年正月，是衛之閏為魯之正

也。 45

不論是曆法有別，或赴告有時差，都表現出《左傳》進行歷史編纂時會遭遇到

的問題，亦即衛國歷史材料與魯國史冊各有不同的紀時系統時，一段傳文前置

或後置，都可能合理。而若「續經」與傳都出自《左氏》之編排，我們就有理

由相信此處經傳的「不對應」可能本即如此。

綜合本節所論，重新回顧翁方綱、俞樾對杜預的批評，本文認為：第一、

翁、俞對杜預的批評，除了以少數「分年」例證攻擊實際上數量更多的「張本」

例，有以偏概全之嫌外，也未慮及「張本」與「為……傳」的用語差異，忽略

了杜預對經傳關係的詮釋與關注。第二、杜預以前，或許已有人嘗試進行「分

傳附經」的行為，將所有「分年」產生的傳文敘事不銜，壹皆歸咎杜預，稍嫌

嚴苛。第三、翁、俞《左傳》「分年說」觀察合理，影響深遠；楊樹達、楊伯

峻踵繼前賢，發掘「古本分年」新事例，亦有貢獻。然而並非所有「分年」例

證都能成立，本文指出同一敘事中，個別情節時間點仍明確分繫兩年者，實不

必強合之。又如魯哀末年已無經文，傳文仍有分隔，則說明了《左傳》既然豐

富長篇，就必然分段，而當事件跨年發展，分段亦必有所取捨。況且敘事之美，

有時也體現於情節之懸宕，節奏之停頓，首尾之相銜。一事分隔兩年，未必就

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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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哀十四年杜《注》謂：「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

子所脩之經。」竹添光鴻則認為續經「蓋左氏所補續，亦因史文，脩以孔子筆削大

法也。」《左氏會箋》，頁 2387。
45  《左氏會箋》，頁 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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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與結語

經前文討論，於此回應開篇提出的兩組問題：

有關杜預的「張本」、「起本」、「為……傳」等註解語，基本上有明確

的使用原則，「張本／起本」著重在傳文與傳文間的敘事呼應；「為……傳」

則多數關係到「無經之傳」如何呼應後面出現的經文。嚴格來說，只有「為……

傳」才符合所謂「先經始事」的詮經類型，而其數量也遠多於「張本」，表現

出杜預確實重視並有意回應、詮解《春秋》與《左傳》乍看之下並不對應的經

傳關係。另外，本文分析了「為……傳」、「張本／起本」的若干「特例」，

但其中真正屬於用語失誤、混淆的例子並不多；相反的，只要我們通讀前後事

件發展與經傳間的對應關係，就大概理解杜預註解語何以產生特殊情形。

而有關翁方綱、俞樾提出「《左傳》古本分年」之說，並質疑是否因杜預

「分傳附經」、割裂傳文，才產生「張本」用語的需求。本文認為「《左傳》

古本分年」確實多數案例頗為合理，但不足據以批評杜《注》，理由有三：一、

杜預未必是「分傳附經」的第一人，若杜預所見《左傳》已有分段，則其體察

前後文敘事，以「張本」解說，也無可厚非。二、翁、俞「分年」事例遠少於

杜預「張本／起本」與「為……傳」的數量，且二者均不討論「為……傳」例，

有以偏概全之嫌。三、翁、俞相信有一尚不可見的「古本」，憑藉文氣或情節

之連貫，認為《左傳》文本當調整位置便能恢復其舊貌，在事理上或許可以成

立，但現實中版本證據極少，且本文指出其中仍有不必然成立的例子。

讀者或許有疑，翁方綱、俞樾提出的「古本分年」仍有多數符合敘事邏輯

與文氣連貫的原則，可以成立，為何本文仍加以批評，乃至議論其偶有不成立

處？原因在於：首先、翁、俞的論述中，每以「經文橫隔」來形容《左傳》敘

事因分年附經而中斷，又完全未討論杜預「為……傳」的術語，似隱然暗示：

經文的加入，反而阻斷了我們對《左傳》的閱讀。這樣的閱讀方法，相對忽略

了經傳間豐富的意義闡釋關係與可能性，不免令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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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綜觀杜預所稱各種「張本」、「為……傳」例，不論是常例或特例，

均可見其所體察《左傳》之跨年敘事，實與詮釋經文並無扞格，而多有輔翼之

效。事實上多數學者亦認為《左傳》「前後相應，或隱或顯」46 的敘事有積極

效用，一方面是串連事件因果以此解經，47 一方面也是史家技藝的高超展現。

如劉知幾《史通・模擬》標舉《左傳》為「敘事之最」：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

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睠言。48 

「先舉其始」、「預張其本」即所謂「先經始事」、「張本」。章學誠更曾列

舉《左傳》敘事之法二十三項，其中就有「斷續敘」、「錯綜敘」、乃至「預

提於前，補綴於後；兩事合一，一事兩分」。49 翁、俞之說，也強調對文氣貫

通，重視「事之本末」的連貫性，但他們似乎認為此一連貫性有時並不容於《春

秋》的年月系統，而必體現於某「古本」中。《左傳》因敘事富贍，我們在閱

讀時產生類似「紀事本末」式的讀法，本屬自然；而從中捃摭、整併出某個敘

事連貫的「古本」，也的確很吸引人。然而編年為史，不得不有「分」，其實

是撰史實務操作必然會面臨的問題；且就上文事例可見，杜《注》可說已盡力

處理《左傳》之「書史」與「解經」，使經傳在大多數情況下均能融會為一有

機之整體。我們固然可對個別傳文位置有所不滿，或知其當連讀而不分斷，但

僅是調動一二文本位置，便欲恢復杜預以前、甚至未附經單行的《左傳》「古

• 48 •

46  借用方苞〈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語，清•方苞：《方望溪全集》（北京：中國書店，

1991 年），頁 32。
47  張高評：〈書法、史學、敘事、古文與比事屬辭：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理論基礎〉，《中

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4 期（2017 年 1 月），頁 1-33，對此議題有極豐富的闡發。

另外〈《左傳》因果式敘事與以史傳經――以戰爭之敘事為例〉，《東海中文學報》

第 25 期（2013 年 6 月），頁 79-112，則討論《左傳》「敘」戰諸「事」之間有「道

德性因果」與「策略性因果」。
48  唐•劉知幾著，黃壽成校點：《史通》（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68。
49  清•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論課蒙學文法〉，

頁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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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算不至於刻舟求劍，也終究相去甚遠。筆者絕無意深責翁、俞，只是

留意到，清儒不滿杜《注》，可謂常見，然好言「古本」的風氣，其實也反映

出當時學術潮流的側面，就學術史而言，或值得更多探討。

最後，今日因多見出土文獻，其中確實不乏以「事」為綱領的敘史體裁，

如清華簡第二冊《繫年》，其每章原則上敘述一事件；第七冊《越公其事》則

以吳越爭霸始末為主題，也近於「紀事本末」體。這樣的材料，確實啟發吾人

反思、甚或推測《左傳》之取材，是否也可能包含某種以「事」為主的史料。

就此點而言，前文曾提及，學者認為杜預「張本」，乃提示了後世改編「編年」

為「紀事本末」的方向；在此我們或許可以反過來說，《左傳》「分年」說的

意義，在於特別指出了史料編纂的思考角度，提供了另一種歷史體裁演進的可

能性：《左傳》敘事素材的原初樣態可能更近於「紀事本末」，而後才適應於

編年架構。不過就如前文所述，對「古本」的推想中就缺乏實質的證據，只能

期待來日有更新的材料，讓吾人更深入探究古代歷史之編纂過程與制度。

（責任校對：王誠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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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與說明

附表一：《左傳》「一事分繫二年」統整表

表格說明：

一、第一欄採用《左傳》十二公年份，於年份後括注「（俞）」為只有俞樾提出的案例；「（翁）」

為只有翁方綱提出的案例；未加括注則為二者共同指出的案例。＊號者為楊伯峻（包含楊

樹達）提出的案例

二、第二欄、第三欄分別為相銜接的兩個年份經、傳內容。第二欄為前一年經、傳文最末段內容，

第三欄為後一年經、傳首段內容。若無對應的經文，則標【無經】。

三、第四欄列出杜預《注》、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在相關年份處的註解或論述，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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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為……傳」用語統整表

表格說明：

一、本表第一欄為編號，每項編號包含二 ( 少數有三 ) 個年份，以魯十二公標示。第二欄中，

第一列為「前年事件」年份，第二（三）列為後年事件年份。

二、第三、四欄分別列出相關經、傳內容，為免繁瑣，採用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的經傳編號

標示之，如「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為隱公三年第七條傳文，標為 3-7。若該項無

對應經文，以Ｘ標示。

三、第五欄列出杜《注》稱「為……傳」之內容。

編號 年份 前、後年經 前、後年傳 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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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張本、起本」用語統整表

表格說明：

一、本表第二欄註明「前年事件」與「後年事件」之魯十二公年份。

二、第三、四欄分別列出相關經、傳內容，為免繁瑣，採用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的經傳編號

標示之，如「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為隱公三年第七條傳文，標為 3-7。若該項無

對應經文，以Ｘ標示

三、第五欄依序列出杜《注》稱「張本」、「起本」、「為……起」之內容。

編號 年份 前、後年經 前、後年傳 杜注「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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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年份 前、後年經 前、後年傳 杜注「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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